
城步苗族自治县林业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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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4 日被处罚人：段再财 性别：男
 

年
身份证号：430***********2290
工作单位：务农 现住址：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永丰村19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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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动物．

以上事实，有当事人、证人的询问笔录、城步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西岩派出所移送的现
场勘验笔录、 现场影像、鉴定（认定）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，足以认定 。

本局认为：被处罚人段再财未到林业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办理狩猎证，于禁猎区禁猎期食
用为目的利用禁猎装置猎套猎捕野生动物果子狸，属于非法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
违法行为 。 其行为 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笫二十条笫 一款 “ 在自然保护
地和禁猎（渔）区、禁猎（渔）期内，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，但
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； 第二十二条笫 一款 ＂猎捕有重要生态、 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
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的，应当 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
核发的狩猎证，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。”；笫二十四条笫 一款 “禁止使用毒药。爆炸物、电
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、猎夹、捕鸟网、 地枪、排铣等工具进行猎捕，禁止使用夜间
照明行猎、歼灭性围猎、掏毁巢穴 。 火攻、烟熏、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，但因物种保护、 科
学研究确需网捕、电子诱捕以及植保作业等除外 。”；笫三十一条第二款 “禁止以食用为目的
猎捕、 交易、 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前款规定的野生动物 ．＂鉴 于 在办案过程中，
被处罚人态度端正，积极配合查处，本局予以支持并从轻处罚 。 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＂违反本法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第一
款、第二十四条笫 一款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
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、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，吊销狩
猎证，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没收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于元的，
并处二于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在自然保护地、 禁
猎（渔）区、禁猎（渔）期内猎捕有重要生态、 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
点保护动物； （二）未取得狩猎证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有重要生态、 科学、社会价值的
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； （三）使用禁用的工具、 方法猎捕有重要生态、 科学、
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； “ 第五十条第 一款 ＂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
二款规定，以食用为目的猎捕、交易、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
物或者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，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
笫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。”及《湖南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（湘林法(2020] 5号）
相关的规定，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段再财一的猎捕工具（城步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西岩派出所扣押）；
2．处罚款叁忏兀整(3000. 00元）． ， ＇ 

本决定书中的罚款，限于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 日内到城步农商银行 （账号：
82012000000000793)缴纳 。 逾期缴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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